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文件

晋农规发〔2024〕 1号
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

关于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
(2024年修订)的通知

各市农业农村局：
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
2024年 5月 19

为进一步做好生猪产能调控工作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

印发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 (2024年修订) 〉的通知》 (

农牧发(2024〕 11号)要求， 我厅制定了《生猪产能调控实施

方案 (2024年修订) 》 , 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。 现 印发给你

们，请各市结合实际， 认真组织实施。

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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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(2024年修订)

一、 总体要求和调控目

为全面贯彻生猪稳产保供新要求，更好发挥政策调控保障作

用，稳固我省生猪基础生产能力， 有效防止生猪产能大幅波动，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 (2024年

修订)〉的通知》 (农牧发〔2024〕 11号 ) 要求，修定本实施方

案。 标

(一) 总体要求

紧紧围绕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坚持预警为主、调控兜底、

及时介入、 精准施策、 力保稳定，按照“长期调母猪，短期调肥

猪” 的调控策略，建立以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、 稳定规模

猪场为重点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。落实生猪稳产保供“菜篮子”

市长负责制，突出抓好养殖大县、 养殖大场，不断提升猪肉供应

安全保障能力。

(二 ) 调控目标

“十四五” 后期， 全省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60万头

左右， 最低保有量不低于51 万头； 规模猪场 (户 ) 数量总体稳

定在 3500个以上。 之后， 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以2023年末能繁

母猪存栏量为基数，结合生产发展实际确定 。

二、 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

(一 ) 确定能繁母猪保有量

全省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为农业农村部核定的60万头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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